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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166 号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自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显示，你公

司控股股东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投资”）

由于资金流动性问题，2020 年通过向供应商拆借公司预付给供应商

款项的方式实施资金占用合计 6,923.00 万元，2021 年初再次通过同

类方式实施资金占用 7,744.04 万元。润和投资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归还占用资金 5,500 万元，在 2021 年 4 月 13 日前归还占用资金

1,423.00 万元及利息 222.66 万元，在 2021 年 4 月 20 日之前归还占用

资金 7,744.04 万元及利息 110.28 万元。润和投资非经营性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日最高占用额为 9,167.04 万元，占 2020 年末归母净资产

的 3.19%。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润和投资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明细情况，包括预付供应商名

称、发生时点、预付金额、被占用金额、采购内容、是否具有交易实

质、占用持续期间、资金流转路径等。 

（2）结合你公司与前述供应商在以前年度业务往来情况、采购

的具体内容，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能够直接向上市公司供应商拆借资

金的原因，前述供应商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



2 

 

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前年度是否存在通过同类方式实施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3）你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程序未能有效防范前述资

金占用事项发生的原因，并结合资金占用事项的发现过程，说明你公

司董事会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在发现和解决资金占用的过程中是否

勤勉尽责。 

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1）、（2）发表明确意见。 

2．《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的专项说明》显示，2020 年度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

司事项表明了你公司在资金管理、收付款的内部控制层面存在缺陷。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你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请结合公

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标准、资金占用事项及年审会计师专项说明

等，补充说明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实施，《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定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的依据及

合理性，并详细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改善资金管理、收付款相关内部

控制缺陷的具体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4月 7 日你公司控股股东

润和投资、实际控制人周红卫、姚宁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629.11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9%，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9,194.00 万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5.48%，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4%。未

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461 万股，对应融资余额为 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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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9,194 万股，对应融资余额

为 71,670 万元。此外，润和投资各类借款总额为 8.78 亿元，其中半

年内需偿付债务 3.14亿元，半年以上一年以内需偿付债务 5.64亿元。

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外借款及质押融资资金去向及具

体用途，并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资产情况及可变现情况、资金

筹措能力等，说明能否妥善有效解决前述债务，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化

解风险措施，是否存在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平仓或未及

时清偿债务导致其所持公司股份大幅减少、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2）结合公司目前业务开展情况、经营业绩情况等，说明控股股

东高比例质押风险及对外大额债务风险对你公司生产经营、规范运作

带来的影响，防范控股股东风险传导至上市公司的相关应对措施。 

（3）向我部报备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

质押融资外的债务情况，包括债权人、借款金额、借款利率、还款期

限、是否存在逾期或者违约情况等。若相关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期限

或未签署借款合同，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约定或安排。 

（4）向我部报备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

持你公司股份各笔质押明细情况，包括质押股份数量、融资金额、起

始日、终止日、质权人、预警线、平仓线、处置方式及安排、能否延

期等，并说明对于低于或接近平仓线的质押交易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化

解风险措施。 

（5）向我部报备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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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各类诉讼、金额及相关进展、对外担保情况等。 

4．《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20 年

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的公告》显示，你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在定制软件开发业务中客户能够控制

企业履约过程中的在建商品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年审会计师认为

该类业务应当归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相应收入确认应调

整为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此外，因报告期内发

生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需对受到影响的相关报表科目

进行调整。综上，你公司对前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相关财务信息进行

更正，其中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调减 5,324.38 万元、归母净利

润调减 1,429.46 万元。年报显示，因执行新收入准则 2020 年期初未

分配利润调减 9,789.40 万元；更正前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0

年期初未分配利润调减 2,327.47 万元。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 

（1）结合上述定制软件开发业务合同的具体条款、业务模式、

项目周期、软件交付、款项支付安排等，说明判断定制软件开发业务

合同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三个条件的原因。 

（2）2020 年期初调减未分配利润 9,789.40 万元的具体核算过程，

所涉主要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同金额、开始履约时点、新收

入准则下 2020 年初调整后履约进度、截至 2019 年末的收入成本及利

润累计确认情况、2019 年末旧收入准则下完工百分比、各项目的调

减原因及依据等，并说明会计差错更正前后 2020 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调减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相关调整是否符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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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5．年报显示，存货期末账面余额为 26,314.41 万元，主要为合同

履约成本。以前年度定期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各报告期末存

货余额为 0。你公司在前期回复我部问询函中称，公司的软件开发业

务中软件定制业务发生的成本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外购产品销售业务

在采购后直接交付客户并完成销售，因此期末均不存在存货。请你公

司说明合同履约成本涉及的主要内容、业务类别、金额、项目进度及

以前年度对同类业务的会计处理，并结合新旧收入准则差异等原因，

说明同类业务在以前年度报告期末未形成存货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前

年度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6．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商誉账面余额为 9.86 亿元，主要

由收购捷科智诚、联创智融形成。你公司在 2019 年对收购联创智融

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 15.73 亿元，未对收购捷科智诚形成的商誉计提

减值，2020 年未计提商誉减值。其中，联创智融 2019 年收入同比下

滑 46%，2020 年收入同比下滑 26%。请你公司说明联创智融收入持

续下滑的原因；结合捷科智诚、联创智融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测算过

程、2020 年经营情况、未来发展预测等，并与业绩承诺期内经营业

绩情况对比，说明报告期内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否谨慎合理。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5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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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5 月 7 日 

 

 


